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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一次的频率，完整传达至全体学生家长、校外培训机构（含尚

未取得办学许可证的非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，下同）。校外培训

风险提示（针对学生家长）和政策宣传（针对校外培训机构）纳

入各地落实“双减”工作的评价范围，省教育厅将对各地开展校外

培训风险提示和政策宣传情况进行督导检查。 

二、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风险提示和政策宣传 

（一）全部张贴宣传海报内容。各地市要组织辖区所有县

（市、区）教育行政部门，会同有关部门督促所有学校、校外培

训机构将两份海报张贴在场所显著位置。本通知附件提供了海报

的电子版本，各地市可组织加印，确保宣传海报内容传达至所有

学生（及其监护人）、校外培训机构。 

1.一人一回执。请各地组织全体中小学生家长阅读《关于选

择持证培训机构的重要提醒》（附件 1（1）），并签收回执、妥善

保管，实现学生家长全覆盖。通过阅读并签收回执，指导和督促

学生、家长理性选择有证机构、杜绝报名参加无证机构的培训。 

2.一校一海报。《广东省校外培训风险防范提示》（学生家长

阅读，附件 1（2））张贴在学校宣传栏显著位置，确保每个学校

（中小学校）均张贴一张海报。通过海报宣传，指导和督促学生、

家长防范报名参加校外培训机构所带来的风险。 

3.一机构一提醒。《广东省非学科类校外培训常用信息》（培

训机构阅读，附件 1（3））张贴在全体非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营

业场所显著位置，确保每个非学科类培训机构均张贴一张政策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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传海报。通过海报宣传，指导和督促非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理性

决策、规范办学，减少因盲目决策带来的经营风险。对于经评估

后继续办学的，抓紧申报办理办学许可证。从 2023 年 12 月 1 日

起，全省各中小学校开展课后服务引进的非学科类校外培训机

构，均需取得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》。 

（二）多渠道宣传购课风险和办学政策。除了本次印发的海

报（两个版本）之外，各地市可结合实际情况通过网络、电视台、

宣传栏等形式，将风险提示海报传达至本级行政机关和事业单

位、国有企业等部门，提醒广大行政机关和事业单位注意防范培

训风险。 

（三）优化政策宣传方式方法。各地也可结合本地实际情况，

另行设计和修改海报内容，但是要考虑到公众的阅读和理解习

惯，突出宣传重点、精简宣传内容，将最需要强调和突出的内容

予以警示，避免内容冗长，不用面面俱到。要严格控制宣传海报

的文字内容，突出重点。 

各地市派发的海报数量见附件 2。请地级以上市教育局填写

本次海报的收件人回执（见附件 3），于 9 月 15 日 12:00 前报送

至省教育厅邮箱 gdxwpx@gdedu.gov.cn，邮件名统一为“XX 市校

外培训风险提示宣传海报收件人回执”。执行中如遇到问题，请

以地级以上市教育局为单位统一向广东省“双减”工作专门协调

机制办公室反映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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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（1） 

关于选择持证培训机构的重要提醒 
各位学生家长（监护人）：广东省辖区范围内所有校外培训机构，

不论是语文数学英语等学科培训，还是艺术、体育、科技等非学

科培训，都要持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》（式

样如下）。只要是没有办学许可证（不管是否有营业执照、事业

单位法人证书、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或者其他证书）的校外

培训机构，都不是合规机构。请广大学生家长务必留意，在缴费

之前务必亲自查看培训机构是否持有办学许可证，不要报读未取

得办学许可证的校外培训机构。 

签收回执：我认真已阅读并知悉上述注意事项，承诺不报读

未取得办学许可证的校外培训机构。学生家长（监护人签名）

________________；手机号码：________________；日期：______年

______月______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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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（2） 

广东省校外培训风险防范提示 
（学校张贴） 

注：1.海报尺寸：50cm（宽）*70cm（高）。 

2.一校一海报，《广东省校外培训风险防范提示》张贴在学

校宣传栏显著位置，确保每个学校（中小学校）均张贴一张海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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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（3） 

广东省非学科类校外培训常用信息 
（机构张贴） 

注：1.海报尺寸：50cm（宽）*70cm（高）。 

2.一机构一提醒。《广东省非学科类校外培训常用信息》张

贴在全体非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营业场所显著位置，确保每个非

学科类培训机构均张贴一张政策宣传海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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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海报派发安排 

区域 
学校总

数（所） 

机构总

数（家） 

市教育

局（个） 

县（市、

区）教育

局（个） 

学校海报 

派发数 

机构海报 

派发数 

广州市 1421 947 1 11 2900 2200 

深圳市 749 2109 1 10 1550 4500 

珠海市 220 274 1 5 500 700 

汕头市 945 96 1 7 1950 350 

佛山市 593 392 1 5 1250 950 

韶关市 343 190 1 10 750 550 

河源市 523 281 1 7 1100 740 

梅州市 628 153 1 8 1300 460 

惠州市 852 388 1 7 1750 950 

汕尾市 581 144 1 4 1200 450 

东莞市 552 1625 1 0 1150 3600 

中山市 305 898 1 0 650 2100 

江门市 482 278 1 7 1000 700 

阳江市 265 119 1 4 600 40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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湛江市 1158 181 1 10 2400 550 

茂名市 1602 187 1 7 3250 550 

肇庆市 398 157 1 9 850 500 

清远市 513 109 1 8 1100 400 

潮州市 681 89 1 4 1400 350 

揭阳市 1440 72 1 6 2950 300 

云浮市 266 31 1 5 550 200 

合计 30150 21500 
 

说明：《广东省校外培训风险防范提示》（学校张贴）发放数量

以 2022 年各地市小学、普通初中的学校数为基数，每所学校发

放 2 张；《广东省非学科类校外培训常用信息》（机构张贴）发

放数量以 2023 年 8 月底纳入全国监管平台的中小学机构数为基

数，每家机构发放 2 张；每个地市、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各发放

3 张。实际派发数量见此表最后一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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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 

 

XX市校外培训风险提示宣传海报收件人回执 

 

序号 单位名称 联系人 电话 收件地址 备注 

1 XX 市教育局 ... ... ...  

 

注：请地级以上市教育局填写收件人回执，于 9 月 15 日 12:00 前报送至省教育厅邮箱

gdxwpx@gdedu.gov.cn，邮件名统一为“XX 市校外培训风险提示宣传海报收件人回执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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